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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中青

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股份“）于2021年5月28日披露了《关于受让中青芯鑫致

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财产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现就本次对外投

资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本次对外投资标的：中青芯鑫致胜（上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青致

胜”或“合伙企业” ）

1、合伙企业未来投资范围：光伏、风电领域的综合清洁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建设及运维方面的项

目。 除非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否则本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限内不得进行以下投资行为：通过集中交易

竞价方式参与二级市场、期货投资或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投资；进行卖空交易或投资于金融衍生产

品；适用法律或本协议规定禁止的其他任何活动。

2、执行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执行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日常经营性事务。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1（即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鑫芯” ））为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管

理和运作本合伙企业，并执行合伙事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所有合伙人负责并按照《合伙企业法》等

适用法律及本协议的规定行使其职责。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享有或承担《合伙企业法》等适用法律规定的

有限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被授子或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并受全体其他合伙人的监督。 执行事务

合伙人应具备的唯一条件是其应为本合伙企业之普通合伙人。

3、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行使以下职权：

（1）修改合伙协议（不包括因变更本合伙企业住所等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或管理人因执行其职责

权限范围内事项而需修改本协议相关内容）；

（2）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决定普通合伙人的入伙、退伙、除名事项,�委任基金管理人；

（3）根据合伙协议的规定，在新任基金管理人确定前的基金财产管理方式;

（4）决定合伙企业的关联交易；

（5）决定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等事项；

（6）适用法律及本协议规定的其他职权。

除前款第（2）项其中约定的普通合伙人除名及更换事项及第（3）项约定事项外（该等事项由除执

行事务合伙人之外的全体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形成有效决议），以上事项须由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方可形成有效决议。

4、投资决策委员会

（1）为提高投资决策、投资管理的专业化程度，提高投资业务的操作质量，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

委员会，对投资业务进行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应由3名委员组成，由普通合伙人委派，其中：普通合伙人

1有权委派2席、普通合伙人2（即北京锐蓝新能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有权委派1席。

（2）投资决策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本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事宜；决定本合伙企业投资项目退

出、资产处置（含转让、抵押、质押等）事宜；决定和调整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事宜。

（3）投资决策委员会就决策事项做出决议，实行一人一票制。对于本条上述第（2）项所列的投资决

策委员会审议事项，投资决策应当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的决策方为有效。

二、合伙企业管理人

1、管理经验和投资经验

中青致胜管理人为宁波鑫芯，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投资经营，其旗下管理5家基金公司，认缴规模

总计27亿元，如：中青芯鑫致远（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备案编号SLW892）、中青

芯鑫鼎橡（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备案编号SLW956）等。

其已投资的项目包括：ICON� Aircraft,� Inc.、威马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景泰新能源

（上海）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合计投资金额17亿元。

2、管理费

全体合伙人同意，管理人有权基于其向本合伙企业提供的投资及资产管理服务获得管理费，除另有

约定外，管理费收费标准为：

该年度的管理费=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0.5%】×该年度的实际存续天数/【360】

在前述期限内，作为管理费计算基数的实缴出资额或投资成本金额发生变化，则管理费相应分段计

算。

三、合伙企业收益分配

全体合伙人同意，本合伙企业获得的收益应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1）第一轮分配：向全体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所累计获得之分配金额

等于其实缴出资额；

（2）第二轮分配：如有余额，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等分配额使得各合

伙人取得其在该分配时点全部累计实缴出资额按照每年6%的单利计算的收益（“门槛收益” ），自相应

出资的到账日起计算至该等金额分配至该合伙人之日止。

（3）超额收益：如尚有余额，则剩余部分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

（4）该核算期内，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化的，应分段计算收益金额并累计相加。

（5）为避免疑义，合伙企业每次的期间分配均应按照上述分配顺序依次进行分配，直至当次分配对

应的全部收益分配完毕。 每次期间分配仅以合伙企业届时的实际收益为限，上述对应现金收益率仅为具

体计算期间收益金额而设， 并非对各合伙人于各个期间分配日实际取得期间分配收益金额的任何承诺

或保证。

四、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1、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自首次交割日起5年，除非本合伙企业按照本协议之约定而延长存续期

限或提前终止或解散。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议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适当延长或缩短合伙企业

存续期限。

2、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提前终止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限进入清算。

五、合伙权益转让和退伙

1、合伙权益转让

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非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但如

拟转让合伙权益之非执行事务合伙人系向现有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则

除应取得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先书面同意外，还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2、退伙

受限于适用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监管要求， 本合伙企业在首次交割日后将封闭

运作，将不向现有合伙人开放减少认缴出资额或赎回本合伙企业财产份额退伙。 尽管有前述约定，有限

合伙人可依据合伙权益转让之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或通过本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分红、 退出投

资项目减资等方式从而退出有限合伙企业。

综上所述，华荣股份本次对外投资与公司现有业务、发展战略间具有较高关联性和协同性，与中青

致胜具备相关合作基础，可借助各自优势发挥互补作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可能会投资与华荣股份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可能存在投资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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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日（2020年5月25日，公告编号：2020-026），宁波宏益博瑞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益博瑞” ）持有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股份” 或

“公司” ）股份12,689,300股,占公司于该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日总股本337,170,000股的3.76%。

●公司于2021年5月28日收到宏益博瑞《关于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时间

区间届满，宏益博瑞在减持期间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800,000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宏益博瑞 5%以下股东 12,689,300 3.76% IPO前取得：12,689,300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均为上述股东在《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公告日的持股数量及以本公司于该公告日的总股本337,170,000股为基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宏益博瑞 7,800,000 2.31%

2020/7/20～

2021/4/23

集中竞价交

易

19.244－

21.560

156,330,080.60

未完成：4,889,

300股

4,889,300 1.45%

注：上述股东当前持股比例以本公司于本公告日的总股本337,640,000股为基数计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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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6楼第三放映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9,484,89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5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建军

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6人，董事钟璟女士、独立董事沈向洋先生、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独立

董事沈建光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滕俊杰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3、 公司高管徐辉先生、黄凯先生、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生、戴钟伟先生、金晓明先生、曹志勇先生、

苏文斌先生、鱼洁女士、黄晋先生、田培杰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612,486 99.9480 243,714 0.0145 628,697 0.0375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612,186 99.9480 244,614 0.0145 628,097 0.0375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613,086 99.9480 243,714 0.0145 628,097 0.0375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540,186 99.9437 386,814 0.0230 557,897 0.0333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890,685 99.9646 345,514 0.0205 248,698 0.0149

6、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3,420,092 98.4480 25,745,307 1.5329 319,498 0.0191

7、议案名称：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090,354 99.4855 244,614 0.2230 319,498 0.29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2020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557,686 99.9448 369,314 0.0219 557,897 0.0333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000,632 98.0658 32,164,767 1.9151 319,498 0.0191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4,395,350 99.6969 1,048,896 0.0624 4,040,651 0.2407

11、议案名称：关于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838,547 69.1613 33,496,421 30.5472 319,498 0.2915

12、议案名称：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920,785 99.9664 314,814 0.0187 249,298 0.0149

13、议案名称：关于提名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992,485 99.9706 243,714 0.0145 248,698 0.0149

14、议案名称：关于拟任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8,916,085 99.9661 244,614 0.0145 324,198 0.01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提名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宋炯明 1,675,807,572 99.7810 是

15.02 王磊卿 1,675,737,573 99.7768 是

2、 关于提名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苏锡嘉 1,675,967,428 99.7905 是

16.02 陈清洋 1,676,588,946 99.827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9,060,254 99.4581 345,514 0.3150 248,698 0.22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11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许旻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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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年5月1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1年5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选举王治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9日

附：

王治平先生简历

王治平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7月出生，1985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主任编辑。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历

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总编室主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办公室主任、总部党总支书记、直属党委书记、总裁助理，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副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

广播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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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年5月1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1年5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表决董事11名，实际表决11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宋炯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结合公司董事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以下子议案逐项表决：

1、拟选举苏锡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并任主任委员。

2、拟选举陈清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3、拟选举王磊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内容编辑委员会委员，并任主任委员。

4、拟选举黄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内容编辑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附：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11月出生，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高级编辑。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新

闻娱乐频道专题新闻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

市网信办）网络发布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

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

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王磊卿先生简历

王磊卿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11月出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一级导演。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

公司东方卫视中心（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监、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大型活动部副总监、艺术人文频道总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艺术人文中心总监、大型活动部总监、党总支委员，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影视剧中心主任。

黄凯先生简历

黄凯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高级副总裁。 历任上海市委外宣办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上海市委外宣办秘书

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北京记者站站长（兼任），东

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锡嘉先生简历

苏锡嘉先生，加拿大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54年9月出生，会计博士。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任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87）

独立董事，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166）独立董事，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515）独立董事，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32）独立董事。历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

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苏锡嘉先生持有上海

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陈清洋先生简历

陈清洋先生，中国国籍，1985年2月出生，传播学博士。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历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员，国家无线电台管理局二级文学编辑，中国

传媒大学副教授。 陈清洋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视听研究、影视产业研究。 先后发表专著2部，译著1

部，主持省部级课题4项，发表论文数十篇。 陈清洋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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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公司2020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5月21日的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2021-029。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3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16,389,39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2,458,409.55元（含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新金广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 根据财政部等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为0.15元（含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 的有关规定，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有关规定，对于香港市场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红

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784� 1061

传 真：0574-8783� 1133

联 系 人：严丰慕 先生、张小青 女士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报备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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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东银晟资

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晟资本” ）持有公司股份16,095,92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16%；股东供销集团北京鑫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

10,730,6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1年1月30日， 公司披露《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06）：

⒈银晟资本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16,095,925股。 其中：在2021

年4月21日前，即该批股份解除限售之日（2020年4月21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不超

过8,047,962股，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0%，也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8%。 该减持拟在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⒉鑫诚投资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10,730,616股。 其中：在2021

年4月21日前，即该批股份解除限售之日（2020年4月21日）起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不超

过5,365,308股，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50%，也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9%。 该减持拟在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银晟资本《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鑫诚投资《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银晟资本、鑫诚投

资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银晟资本 5%以下股东 16,095,925 1.16% 非公开发行取得：16,095,925股

鑫诚投资 5%以下股东 10,730,616 0.77% 非公开发行取得：10,730,61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58,891,083 25.84%

本公司控股股东， 以下简称

“中再生”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104,667,052 7.54%

中再生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中国供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集

团” ）的全资子公司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99,355,457 7.15% 中再生的控股子公司

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2,549,685 4.50%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394,635 3.85% 中再生的全资子公司

银晟资本 16,095,925 1.16%

供销集团全资子公司供销集

团慧农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慧农资本” ）的

全资子公司

鑫诚投资 10,730,616 0.77%

供销集团和慧农资本共同出

资、慧农资本控股的子公司

合计 705,684,453 50.81%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银晟资本 0 0%

2021/3/1 ～

2021/5/28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0-0 0 16,095,925 1.16%

鑫诚投资 0 0%

2021/3/1 ～

2021/5/28

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

0-0 0 10,730,616 0.7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银晟资本、鑫诚投资的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且在上述期间内未减持

公司股份，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银晟资本、鑫诚投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银晟资本、鑫诚投资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情

形决定后续是否继续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

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88013� � � � � � � � � �证券简称：天臣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4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工业园区东平街27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2,251,8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2,251,8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314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5.31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望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晓宇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2,251,8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640,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5,640,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5,640,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上述议案已表决通过。

3、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20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所（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齐鹏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所（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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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4月9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37,646,983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2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9,658,806.09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6/3 － 2021/6/4 2021/6/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

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2）本次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法人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 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3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20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公司 A�股股票

（“沪股通” ），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

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0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

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每股人民币0.23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439901；010-64399502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